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大亚湾分院业务办公大楼
租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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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单位：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日期：2021年3月



一、项目名称：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大亚湾分院业务办公大楼租赁项目。
二、项目预算：人民币1260万元/五年。每月租金在21万元以下。
三、项目编号：HZJFS20210301。
四、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概况。
[bookmark: _GoBack]本次是对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大亚湾分院业务办公大楼租赁项目进行采购。因大亚湾分院业务高峰期每天接待体检人员达500-1000人次，所以要求办公场所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基本办公设施和功能齐全，以方便体检人员体检。办公用房的面积应能满足日常办公及体检业务开展需求，且要求安全性高。
（二）要求。
1.地理位置：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具体在以下范围内：澳头、西区、霞涌辖区内。临近大马路，交通便利，地段繁华，楼面显眼。
2.标的物用途：办公及体检用房。
3.楼层面积与结构：占地面积约800-1000㎡，总建筑面积不少于7000㎡，场地应大部集中于一栋楼，室内装修完好，网络布线合理、消防设施齐备，功能分区符合采购人正常行政办公及体检用房需求，最好能即租即用，确保采购人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楼房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楼层采光及通风要良好，可以灵活进行平面改造布置，综合利用率较高，适合办公或医院用房改造为佳。
4.停车位要求：提供停车位不少于50个，以停车格为准。
5.水、电设施及物业管理：须有正常电力（非临电）供应，保障计算机服务器机房稳定供电，屋内具备普通装修、水电照明、门窗、卫生间等能满足基本使用的基础设施，方便用于医院用水、电改造；屋内的物业管理服务由承租单位负责。
6.周边环境：周边一公里范围内不得有高噪音、高污染、高危险的行业。适合医院业务办公环境为佳。
7.须为权属清晰的现楼，应持有有效的房产证、国土证或《不动产证》等其他相关产权权属证明，且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租赁等权属不清晰情况。
8.出租方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分公司参与报价的，必须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授权；
（2）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规定；
（4）须取得相关部门颁发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或相关产权权属证明等；
（5）未被列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6）不存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9.成交后，出租方须在7天内与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且合同签订后，须在10日内完成房产交付；如需装修的，出租方给予承租方1个月的装修免租期。
10.租赁期内，出租方不得擅自转租、转让或转借其他单位、个人或组织。
（三）租赁年限：五年。
五、权利义务及商务服务
（一）装修改造方案需经得出租方的同意后方可进行，承租方改造租赁房屋自行承担装修改造费用。
（二）装修改造工程如需政府职能部门审批的，承租方应按相关规定申报和获得许可。
（三）装修改造不得损害租赁房屋的地基、承重墙梁柱、主体结构等。
（四）租赁房屋范围内的地板、天花板、墙壁、门窗，及承租方加装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及防水防漏工程、管线、消防、环保、电梯、通道、楼梯等配套设施设备的日常养护维修由承租方负责和承担相关费用。
（五）出租楼宇的地基、主体结构、承重墙梁柱的日常养护维修由出租方负责和承担相关费用；但承租方加装或改造过的部分由承租方按第五点第（四）条约定执行。
（六）出租方须保证租赁房屋权属清晰，若因权属问题引起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由出租方负责（因国家开发或政策性改造需要征用租赁标的用地及地上构（建）筑物除外）。
（七）项目成交后，由出租方到相关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房屋出租备案并领取《房屋租赁证》。
（八）承租方因公需要出租方出示房屋相关证件，出租方应无条件配合。
（九）标的交接前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由出租方承担；相关费用从交接之日起由承租方承担和支付。
（十）其他未尽事宜以最终签订的合同条款为准。
六、采购合同 
1.成交后，出租方和承租方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的30日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2.租赁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3.租赁合同应当一式两份，其中采购人、中选供应商各执一份。
七、合同违约金 
项目成交后，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八、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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